已预告登记且入住满两年办理登记、补登记事项内容信息表
	事项编码
	

	事项分类
	

	事项名称
	已预告登记且入住满两年办理登记、补登记

	实施层级
	区县部门实施

	行使依据
	《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》《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规范》

	办理主体
（部门名称）
	东丽区房地产管理局（法定机关）

	受理要件
	1.申请书2.申请人身份证明3.购房合同或协议或购房交款凭证等权属来源证明文件4.房屋测绘成果报告5.具结书

	收费依据

和标准
	登报150元，登记费：住宅80元/套，非住宅550元/件.契税：1%~3%。维修基金：住宅：双方各1%（带电梯的开发商1.5%），非住宅：100元/㎡。手续费：商品房3元/㎡，其他：1.5元/㎡。印花税：住宅： 开发商万分之五，非住宅： 双方各万分之五

	法定期限
	受理的补登申请符合条件的，应在30日内在《天津日报》或者《今晚报》和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网站上公告有关情况。自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完成登记发证工作。

	承诺期限
	受理的补登申请符合条件的，应在30日内在《天津日报》或者《今晚报》和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网站上公告有关情况。自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完成登记发证工作。

	办理部门
	东丽房管局交易所

	办理地点
	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19号

	联系电话
	022-84375189

	服务表格
	转移登记申请书

	常见问题解答
	略

	监督电话
	022-84375193

	在线办理链接
	略


